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北

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新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万润新能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7月 2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北万

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1635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303,795股，并于

2022年 9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

前总股本为 63,911,383 股，首次公开发行 A股后总股本为 85,215,178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6,241,77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973,407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880,176股，已于 2023年 3月 29日起

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及部

分战略配售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6名，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北万润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2,731,644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33.88%。其中，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515,723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1.20%，股东数量为 2名；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数量为 41,215,921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2.68%，股东数量为 24名。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3年 10月 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于 2023年 5月 16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8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5,215,178股增

加至 126,118,463股。上述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

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26,118,463股。除上述事项外，公

司未发生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及相关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

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湖北天泽高投智能制造与技术服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就本公司申报前 12个月内自李菲受让取得的发行人 144.1219万股股份，自

取得该等股份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就本公司其余持有的发行人 28.0155万股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其他方管理本人/本企业持有的

该等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承诺减持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

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如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本公司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本公司未将

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现金分红中与

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

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公司股东湖北量科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湖北尚联置业有限公司、湖

北盛世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长江智信新能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

波启道致宠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长江招银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市招银展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红安高宏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湖北高泰云天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十堰市郧阳扶贫产业基金（有

限合伙）、深圳前海启道致盛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嘉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襄阳市邦本科技有限公司、襄阳汉江朴素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企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启道致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

汉市鼎成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招银共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洪（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晨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金丰众 66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丰众 67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其他方管理本公司/本企业持有（包含直接和间接持有，下同）本次发行前的公

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本企业拟

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适用本公司/本企业股份锁定及减持

的规定，若相关规定后续有修改的，本公司/本企业将按照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定

合规执行。

如本公司/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

人所有，本公司/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



户。如本公司/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

有权扣留应付现金分红中与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金额相

等的现金分红。

上述承诺内容系本公司/本企业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

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2,731,6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88%，

具体如下：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515,723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

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1,215,921股，限售

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0月 9日（因非交易顺延）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湖北量科高投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7,448,486 5.91% 7,439,622 8,864

2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

一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30,455 3.04% 3,830,455 0

3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3,800,733 3.01% 3,800,733 0

4
湖北尚联置业有限公

司
2,553,768 2.02% 2,553,768 0

5
湖北天泽高投智能制

造与技术服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547,633 2.02% 414,629 2,133,004

6
湖北盛世高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482,830 1.97% 2,482,830 0

7
湖北长江智信新能源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36,688 1.77% 2,236,688 0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8
宁波启道致宠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36,688 1.77% 2,236,688 0

9
湖北长江招银成长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36,607 1.77% 2,236,607 0

10
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1,995,027 1.58% 1,995,027 0

11
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1,974,458 1.57% 1,974,458 0

12
深圳市招银展翼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69,646 1.32% 1,669,646 0

13
湖北红安高宏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1,278,168 1.01% 1,276,619 1,549

14
湖北高泰云天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1,278,168 1.01% 1,276,867 1,301

15
十堰市郧阳扶贫产业

基金（有限合伙）
1,054,401 0.84% 1,053,347 1,054

16
深圳前海启道致盛基

金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958,546 0.76% 958,546 0

17
深圳嘉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76,697 0.70% 710,499 166,198

18
襄阳市邦本科技有限

公司
851,258 0.67% 851,258 0

19
襄阳汉江朴素新能源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企业

685,789 0.54% 685,789 0

2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启

道致润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91,158 0.47% 591,158 0

21
武汉市鼎成昕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425,629 0.34% 425,629 0

22
深圳市招银共赢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8,274 0.28% 348,274 0

23
长洪（上海）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43,971 0.11% 143,971 0

24
杭州晨润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13 0.02% 22,813 0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25
中金丰众 66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9,404 0.03% 39,404 0

26
中金丰众 67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476,319 1.17% 1,476,319 0

合计 45,043,614 35.72% 42,731,644 2,311,97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因触发承诺履行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

世琦、李菲通过十堰市郧阳扶贫产业基金（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1,054股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至 2026年 3月 30日；公司已离职董事晏绍康通过湖北量科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湖北红安高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湖北高泰云天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分别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8,864 股、1,549股、1,301 股，其间接持有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 2024 年 3
月 28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世琦的近亲属刘玉兰通过深圳嘉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166,198股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 2026年 3月 30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1,215,921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1,515,723 12

合计 - 42,731,644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所述，东海证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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